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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基地名称：
	类别
	考评内容
	评分标准
	基地具体情况
	分值
	自评
	镇评
	区评

	一、基本条件
20分
	1.运营单位为依法注册、合法经营。
	符合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为不合格。
	运营单位名称：（         ）
	5
	
	
	

	
	2.创业孵化基地建筑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可孵化创业实体数量达到15个以上。场地作为孵化基地用途使用（租用）期限不少于3年，在使用期内不得变更或者变相改变用途。
	符合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合格。
	建筑面积（   ）平方米，可孵化创业实体数量（   ）个。
	5
	
	
	

	
	3.有明确具体的孵化周期，并建立相应的进入和退出机制
	符合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合格。
	建立基地孵化管理制度并执行。
是（   ）否（   ）
	5
	
	
	

	
	4.设立专门的运营管理机构或部门，拥有专职服务管理团队和专职从事创业服务的人员。
	符合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合格。
	设立了（填机构或部门名称）专门负责基地运营管理，有专职从事创业服务的人员（   ）人。
	5
	
	
	

	二、服务功能
30分
	1.孵化场地保障。为孵化对象提供创业场地、基本办公条件、公共会议场所、后勤保障服务。
	符合要求的得4分；缺少1项的，该项得0分。
	提供创业场地。
是（   ）否（   ）
	4
	
	
	

	
	
	
	提供基本办公条件。
是（   ）否（   ）
	
	
	
	

	
	
	
	提供公共会议场所。
是（   ）否（   ）
	
	
	
	

	
	
	
	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是（   ）否（   ）
	
	
	
	

	
	2.创业培训（实训）与指导。为孵化对象提供创业培训、创业实训、经营管理指导、政策指引和实践性经营辅导等专业化服务。
	创业导师数量与在孵实体总数的比例达到20%及以上的得2分；
	已聘任创业导师（   ）人，占在孵实体数的（   ）%。
	2
	
	
	

	
	
	考评期内基地为在孵实体提供创业培训、创业实训、经营管理指导、政策指引或实践性经营辅导等专业化服务1次得0.5分，8次及以上得4分。
	已提供经营管理指导、政策指引和实践性经营辅导等服务（   ）次。
	4
	
	
	

	
	3.商事业务代理。为孵化对象提供财务代账、融资担保、专利申请、法律维权等事务代理服务。
	考评期内提供1种代理服务得1分，达到3种及以上的得4分。
	可提供（  ）种商事业务代理服务，包括（ ）、（ ）、（ ）、（ ）。
	4
	
	
	

	
	
	考评期内积极响应孵化对象需求提供1次服务的得1分；2次及以上的得2分。
	已提供财务代账（  ）次、融资担保（  ）次、专利申请（  ）次、法律维权（  ）次。
	2
	
	
	

	
	4.综合公共服务。指导协助落实创业带动就业扶持政策，提供工商、税务、社保、人才等“一站式”政务服务或政府服务代理功能，加强宣传引导。
	考评期内提供1种及以上代理服务的得1分，达到3种及以上的得4分。
	已提供（  ）种政务代理服务，包括（ ）、（ ）、（ ）、（ ）。
	4
	
	
	

	
	
	考评期内积极为孵化对象提供服务、开展政策宣传的得2分；
	1.提供协助办理相关代理服务共（  ）次。
其中，协助申请人社部门就业创业补贴政策（  ）次；协助办理工商服务（  ）次，协助办理税务业务（  ）次，协助办理社保业务（  ）次，其他（      ）服务（   ）次。
2.已开展政策宣传引导[footnoteRef:1]（  ）次。 [1: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政策宣讲、内部会议学习交流、宣传栏张贴公示、内部网站或交流群发布等。] 

	2
	
	
	

	
	5.项目展示对接。提供展示交流空间，定期举办创业项目展示、创业沙龙、创业讲堂、项目路演等交流活动，促进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与创业项目对接。
	考评期内基地举办2种及以上不同类型的交流活动的得1分。
	已开展（   ）、（   ）等（  ）种类型的交流活动。
	1
	
	
	

	
	
	考评期内基地举办项目展示对接交流活动的每场得分为0.5分，8场及以上得4分。
	已开展交流活动（   ）场。
	4
	
	
	

	
	
	考评期内基地通过举办交流活动实现社会资本与创业项目对接投资的得3分。
	已通过交流活动实现社会资本与创业项目对接投资（  ）次。
	3
	
	
	

	三、孵化效果
30分
	1.考评时在孵创业实体入驻率[footnoteRef:2]60%以上。 [2:  入驻率=（已入驻创业实体数量÷可孵化创业实体数量）×100%。] 

	符合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创业实体入驻率（   ）%。
	4
	
	
	

	
	2.考评时是否完成认定或上一期考评时制定的孵化产出目标[footnoteRef:3]。 [3:  具体完成情况在《基地运营考评报告》中完整阐述。] 


	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footnoteRef:4]。 [4:  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孵化成功实体数/（孵化期满实体数+在孵创业实体数）×100%。孵化成功是指下列两种情形：一是入孵时未进行法定登记注册手续的入孵实体，在考评期内完成法定登记注册；二是入孵时已完成法定登记注册的实体，在考评期末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孵化期满实体是指下列三种情形：一是创业团队和企业孵化期满；二是在孵创业团队创业失败退出基地；三是在孵企业注销。] 

	达到既定工作目标的得6分。
	计划目标：（   ）%；
完成情况：（   ）%。
	6
	
	
	

	
	
	新入驻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数量占在孵实体总数的比例。
	达到既定工作目标的得5分。
	计划目标：（   ）%；
完成情况：（   ）%。
	5
	
	
	

	
	
	入驻创业实体成为成长型企业情况。
	达到既定工作目标的得3分。
	计划目标：（   ）家；
完成情况：（   ）家。
	3
	
	
	

	
	
	在孵创业实体累计带动/吸纳就业人数。[footnoteRef:5] [5:  根据《广东省创业孵化基地管理情况表》填表说明，创业孵化基地在孵创业实体所新增带动的就业数，正式参保的员工或临时工均纳入统计。] 

	达到既定工作目标的得7分。
	计划目标：（   ）人；
完成情况：（   ）人。
	7
	
	
	

	
	3.考评期内在孵实体参加各级创新创业大赛及获奖情况。
	基地内有在孵实体参加区级或以上创新创业大赛的得2分；
	已组织发动（  ）个在孵实体参加区级以上赛事（   ）次。
	2
	
	
	

	
	
	基地内有在孵实体在区级或以上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的得3分。
	累计（   ）个在孵实体获得区级以上赛事奖项（   ）个。
	3
	
	
	

	四、基地管理
10分
	1.基地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并按相关规范落实管理。
	1.基地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孵化实体管理制度、导师管理制度完善，并严格按照规定落实管理的得2分，缺少1项扣0.5分。
	已建立（   ）、（   ）、（   ）、（   ）等制度，尚缺（   ）制度。
	2
	
	
	

	
	2.报表统计报送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基地能按时保质报送统计报表及相关材料的得4分，漏报1次扣2分，扣完为止。
	（     年   月、    年    月）未根据要求按时保质上报数据。
	4
	
	
	

	
	3.基地运营考评报告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基地能按时保质报送报告的得2分；未报送或超时报送不得分；材料内容不完善的，酌情扣分。
	（   ）年（   ）月未根据要求按时保质上报总结材料。
	2
	
	
	

	
	4.基地有清晰的发展计划与孵化产出目标。
	基地已制定未来2年的发展计划和孵化产出目标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已制定未来2年清晰的发展计划和孵化产出目标[footnoteRef:6]： [6:  在《基地运营考评报告》中具体阐述。] 

1.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footnoteRef:7]达到（  ）%； [7:  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孵化成功实体数/（孵化期满实体数+在孵创业实体数）×100%。孵化成功是指下列两种情形：一是入孵时未进行法定登记注册手续的入孵实体，在考评期内完成法定登记注册；二是入孵时已完成法定登记注册的实体，在考评期末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孵化期满实体是指下列三种情形：一是创业团队和企业孵化期满；二是在孵创业团队创业失败退出基地；三是在孵企业注销。
] 

2.促进（   ）家入孵创业实体成为成长型企业；
3.新入孵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占在孵实体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
4.促进在孵实体累计带动/吸纳就业人数（   ）人。
	2
	
	
	

	五、加分项目
10分
	1.超额完成既定的孵化产出目标。
	对照认定或上一期考评时制定的孵化产出目标，有1项超30%完成的加1.5分，2项及以上超30%完成的加3分。
	1.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超额（  ）%完成；
2.累计促成成长型企业超额（  ）%完成；
3.新入孵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占在孵实体总数的比例超额（   ）%完成；
4.累计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人数超额（  ）%完成。
	3
	
	
	

	
	2.与各级人社部门合作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活动。
	考评期内与各级人社部门合作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活动1场以上，得4分。
	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展活动（  ）场。
	4
	
	
	

	
	3.打造具有特色的创业服务品牌。
	基地打造具有特色的创业服务品牌，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考评期内曾获得区级及以上媒体报道的得满分。
	曾获得区级媒体报道（  ）次。
	3
	
	
	

	六、否决项目
	考评期内是否存在退出机制中所列的应予退出的情形
	出现其中一项情形的，取消创业孵化基地资格及授牌。
	存在（                ）等应予退出的情形。
	是/否
	
	
	

	合计
	
	
	100
	
	
	




	创业孵化基地
自评结果
	
简单进行自我总体评价（200字以内）

  



                                     负责人：         
     
年     月    日   
		                                 （盖章）	                                              

	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
评审结果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盖章）      

	区创业孵化基地评审小组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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